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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了解決經濟成長與環境保護相互衝突的問題，西方國家所使用的環境影響評

估制度於1970年代逐漸的被引進臺灣，由於它是建構於科學及專業的評估，因此，
被視之為是解決經濟成長與環保抗爭二者衝突的最佳利器。可是，雖然「環境影響

評估法」已經通過並實施多年，許多重要的開發案件皆必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的

審查，然而，許多已經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的開發案仍然引起了環保抗爭運動，激烈

衝突的景象仍然不斷的上演。本文探討的問題為：我國環境影響評估的通過比率是

否過高？環境風險評估在我國是否出現了低估的現象？本文乃是透過環境影響說明

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的製作成果，並與歐美國家類似資料來比較，嘗試回答上

述課題。本文以環保署網站為基礎建立了計1�年之資料庫，並深入分析「預防及減
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發現在實施解決對策之前，被評定為

有負面影響程度者為61%；但是，在實施解決對策之後，有負面影響程度者降低為
��%，而且最為嚴重之程度皆僅是「輕微負面影響」，環境風險恐有低估之虞，而
這可能也就是絕大多數的說明書（8�.9%）及評估書（94.2%）都是以「有條件通
過審查」通過的主要原因，這個比率是比歐美還來得高。

關鍵詞： 環保抗爭、環境風險評估、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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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s of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s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s

Li-Min Liao1, Ming-Shiun Chen2, and Shih-Jung Hsu3

Abstract

In order to resolve conflicts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EIS), originally from the U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aiwan from 1970s.  The government hopes the controversy can be solv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are backbone of the Taiwan EIS.  Unfortunately, man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tests still emerge against those development projects, whose 
EISs have been approv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approval 
rates of the Taiwa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EA) & (EIS) and make comparison with 
their rates of the US and European countries.  The major question of the paper is whether 
Taiwan underestimates its environmental risk?  The reports of EA and EIS in Taiwan 
invariably show that there will be no major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or local people.  It 
is because 8�.9% of EA and 94.2% of EIS are accepted by “conditional approval” from 
1996 to 2008.  In the US, the approval rate is between72.�% and 74.9%.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risks in Taiwan are seemingly underestimate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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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經濟的快速成長及政治的民主化，臺灣人民對於環境的重視程度也是逐漸

的提升，民眾所要求的生活環境空間，不再僅是一個以經濟生產為主的地域，而是

必須同時考量環境的保育、文化上的認同、及一個可為社區民眾所治理的環境。以

往臺灣的發展經驗是以經濟成長為最主要的標的，也由此創造出舉世傲人的經濟奇

蹟。然而，許多的環保抗爭運動卻從1970年代開始展開，到了1980年代更是達到其
高峰期，而這個抗議的浪潮並未隨著科技的進步而消失，近來中科三、四期及國光

石化環評案所引發的抗爭都讓人印象深刻。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繼續維持臺灣的經濟發展，西方先進國家所使用的環境影

響評估制度乃於1970年代逐漸的被引進臺灣，由於它是建構於科學及專業的評估，
因此，被視之為是解決經濟成長與環保抗爭二者衝突的最佳利器。可是，雖然「環

境影響評估法」已經在1994年底公布，隨後許多重要的開發案件也必須經過環境影
響評估的審查，以此來決定開發案是否通過，然而，環保抗爭運動卻沒有因此而消

失，許多激烈衝突的景象仍然不斷的上演。

本文的思考問題因此為：若與歐美國家比較，我國環境影響評估的通過比率是

否過高？環境風險評估是否出現了低估的現象？本文所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要為文獻

探討、數量統計、及政策比較分析。第二節為理論基礎，論述在風險社會中，過度

的強調技術理性，並嚴重忽略日常及文化理性，將造成環境風險的低估。第三節敘

述環境影響評估的定義、結構與執行，以我國環評實施之環境影響說明書及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書作為例子，嘗試整合前述之論點，認為由於技術理性的侷限及制度的

不當設計，使得製作說明書及評估報告書的顧問公司可能無法堅持其專業及道德責

任，致使環境風險的低估。接著，第四節說明研究標的、方法與結果，分別以三個

小節詳細敘述：（1）我國環評說明書及評估報告書的審查結果和其與歐美經驗之
比較；（2）前10大環評顧問公司環評審核結果及；（�）「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
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分析結果。第五節則是本文的結論。經本研究的分析，

發現我國環境風險的評估似乎是出現了低估的傾向，這可能是一個需要重視的課

題。

二、技術理性及環境風險的低估

根據社會學者的研究，現代的社會已經步入了「風險社會」的年代（B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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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由於科學知識有其不確定性，科學技術的可靠性也有其一定的限度，這使
得「科學家面對日益複雜的高科技，其預測風險的能力相對降低，而在管理上的疏

失往往和科層組織的流弊相結合，使得高科技產業成為最大可能風險的製造者。」

（顧忠華與鄭文輝，199�）這使得一般民眾對於科技的正面效果及其客觀性產生了
相當大的懷疑，科技專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嘗試運用風險評估的方法，建構起

「可接受風險」的概念，彼等依照「客觀的事實」，將風險置於「可計算性」的範

疇內來予以解析，依賴「機率」的概念將其量化計算，繼而將其轉化為「可接受風

險值」，嘗試以此來重建科學的權威性，說服民眾，並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依歸

（Fischer, 1996）。
不過，由於所謂的「客觀的事實」並非是純然的那麼客觀，它往往是受到觀察

者及研究者主觀立場的影響，這進而使得科技專家所認定的「可接受風險」，與

實際生活經驗者及那些可能因此決定而受到負面波及者，有了相當大的差距（孫

治本，2000）。基本上，風險數值主要是「有毒物質的數量（toxicity）」與「暴
露值（exposure）」二者的乘積，不過這兩個數值的取得並非是沒有爭議的，前者
主要的爭論點是在於取樣（sampling）的方法是否公允及適當，後者則往往是建立
在研究者主觀的假設之上（例如每人每天受污染土壤的可能附著量），而這樣的

假設並非僅是少數幾項，它往往是包含了一連串「大膽」的假設數值（Long et al., 
2002）。也就是因為如此，風險的評估往往是具有許多不同的模式，而由這些不同
模式所獲得的決策方向可能會是完全不同的。讓人相當頭疼的是，在這不同模式之

間，我們（包含了科技專家們）實在是缺乏客觀的操作準則來確切的評斷何者為

佳，或是何者模式才是正確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對「可接受風險」產生共識，並獲得決策，就是現存社

會的一個重大的議題。該如何對付這個難題？Beck（1992）認為我們可能必須重
新定位科技進步與文明發展的整體關係，並將科技決策的決定權回歸於社會，經由

社會理性（非科技理性）之論述來達成決策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可接受風險」

的決策是一個結合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日常理性與專家理性的共生體，它不能透

過個別專業化而彼此孤立，不能依各自理性來發展，而是必須跨越學科及團體來尋

取共識。在這當中，地方民眾的意見必須給予充分的重視，將其納入風險評估之

中，也就是說，風險評估其實是個充滿了政治、社會及道德的重要議題，不應由

科學及專家所獨占，地方民眾也應該被賦予參與的權力（Chambers, 2002；Byrne, 
1999）。這也是周桂田（2007）所稱的，「『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不能
只放在自然科學的領域，它還要包含其他的領域，就是說事實上要評估的東西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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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評估科學安全的問題，當這個安全問題提出有限的證據，但是又沒有辦法完全作

判斷的時候，其他部分可能要交給民眾或政策來處理。」

但是，在現代科技的年代裡，風險評估往往是過度的強調科技專家的角色，相

對地忽略了民眾參與的重要性，風險評估的技術操作反而成為民眾參與的重要障

礙，這可能造成了環境風險的低估，而現行運作的環境影響評估就是一個重要的例

子。這是因為許多科技專家、或是由科技專家所組成的顧問公司，是受聘於政府、

工業及企業團體，或者是接受了政府、工業及企業團體的財務資助及研究經費，這

使得彼等可能是傾向於支持政府、工業及企業現狀及其所設定的研究假設，並讓技

術工業體系及其價值和利益繼續佔據著支配的地位，這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成為是

科技專家所獨佔，風險評估也成為其繼續擁有權力及利益的政治策略，風險評估也

因此成為了妨礙環保運動取得更多政治支持的策略（Fischer, 2000）。而這也就是
Freudenberg & Steinsapir所稱的「政府及企業界通常把那些原本是政治的事件轉變
成為科學及技術的問題，因此，去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要仰賴專家而不是民眾

的民主參與。」（1992：�2）換言之，科技不僅是充滿了政治的意涵，在政治上佔
據著重要的地位，並且是被工業界及政府部門用來阻止地方民眾參與決策的制定過

程（Winner, 1977, 1988）。
目前科技界所大力推動的風險評估大抵也是這樣科技思維底下的產物，它對於

風險的界定是狹隘的，並將社會公眾的見解排除在外，這也就是說，彼等僅接受

Plough and Kirmsky（1987）所稱的「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而不允
許同等重要「文化理性（cultural rationality）」的存在，這些文化理性是根植於過
往的文化傳統與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經驗，它也參雜了同儕團體之間的互動及信

任，這些皆不是去人性化的計算（depersonalized calculations）所可以獲得的。他
們特別指出，一般民眾對於風險事件的觀點可能是遠比科技專家還來得多，許多

被科技專家視為非常微小及不重要的風險，卻被一般民眾視為非常嚴重的問題，

科技專家與一般民眾二者之間對於風險的見解往往出現了相當大的差異。Plough & 
Kirmsky製作了如表1的比較表，陳述技術理性與文化理性對於風險認知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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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影響技術理性風險及文化理性風險的相關因素
技術理性 文化理性

相信科學方法、解釋、及證據 相信政治文化及民主程序

訴諸權威及專業 訴諸一般民眾的智慧、同儕團體及傳統

分析的範圍是狹隘的，並採取化約的

作法

分析的範圍是寬廣的，運用的方法包含

了比較類推，及參考歷史前例

風險是去人性化的計算 風險是與人們的切身感受有關

強調統計變數及機率 強調風險對於家人及社區的影響

訴諸一致性及通則 強調特殊性，比較不強調一致性的方法

當科學出現了不一致的爭論時，其解決

的辦法是依循不同科學家的社會地位高

低來決定

一般民眾對於科學所產生出來的差異，

並不遵循威望的原則

對於那些無法表達出來的影響，那就是

不相關的

對於那些不在期待範圍、及無法明確表

達的風險，都是有相關的

資料來源：Plough and Kirmsky（1987）。

遺憾的是，文化理性所關懷的風險是被由技術理性所建構出來的計算方法排除

在外的，也就是說，文化理性的風險概念往往無法進入決策的範疇，其造成的嚴重

結果是風險的低估，進而也無法受到一般民眾的信賴。台灣在這方面也有類似的經

驗，例如周桂田對於基因改造食品的引入台灣曾經做過深入的調查與訪談，他指

出：

「主流的基改科學家和國家認為風險非常低，但民眾不這樣認為，生態跟農藝

學家也不這樣認為。然後在溝通上，民眾認為根本沒有什麼溝通管道。……在台灣

有一個非常明顯整個隱藏風險的社會系統……我認為我們是一個「雙重風險社會」

（Double Risk Society），就是說這個東西在各個社會裡邊會產生風險，可是經過
這樣一個隱藏的社會系統和隱匿的風險文化，事實上，會產生更加嚴重的風險。

（2007：226）」
Wynne（200�）對此也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現有的體制對於複雜風險問題

的處理方式有過度簡化的現象，忽略了人類所追尋的目標（human ends），其造成
的結果也是風險的低估。再者，技術理性的推廣、及其建構的風險評估是有其政

治經濟背景（political-economic context），風險低估的問題根源並非是技術上的問
題，而是來自於與其相對應的政治經濟層面與制度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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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擁有權力的政治經濟結構是朝向單面向的經濟發展時，風險評估僅是規範人

們行為的一個工具，風險的低估也將成為一個常態，風險評估已經是與這個社會的

政治經濟權力系統緊密的結合在一起。Wynne（200�）遺憾的指出，在全球化加劇
的年代，風險及科學竟是朝向一個更不民主的方式來建構其相對的體制，而所謂的

民主課責及協商（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and negotiation）可能就愈不可能出現，
這正是我們必須持續予以關注的重要課題。

三、環境影響評估的定義、結構與執行

在我國環境風險的評估乃是透過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來予以實踐。環境影響評

估誕生於美國，經建會前身－「經濟設計委員會」於197�年首先將美國環評制度之
概念引介進入國內，但是，卻一直要等到1994年12月立法院才三讀通過「環境影響
評估法」（以下簡稱環評法）。依環評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所謂的環

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

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

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環境影響評估工作

包括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及審查、追蹤考核等程序。」學者邱聰智

（1986：4��、1991：2）亦闡明環境影響評估之定義為：「於擬定經濟開發或措施
時，在其計畫階段或正式實施前，就開發或措施行為，對環境（包括空氣、水體、

土地、野生動物等自然環境，乃至社會條件、自然景觀，甚而文化遺產等文化環

境）所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加以科學上之客觀的、綜合的調查、預測、估

計，進而提出公開說明，並付諸審議之程序；其目的則在於用以作為決定該像開發

或措施，是否值得實行之參考。」由上述對於環境影響評估的定義可知，彼等都非

常注意科學及客觀的評定辦法，科學及客觀在此似乎被劃上了等號，只要是符合科

學的，就是屬於客觀的，其應不包含主觀的成分，因此是可以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

受的。

再者，何種開發行為必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呢？環評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了

十一項開發行為，若其對環境有不良影響之虞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註1。而第五

註1. 須經過環境影響評估的開發行為包含：1. 工廠之設立及工業區之開發。2. 道路、鐵路、大
眾捷運系統、港灣及機場之開發。�. 土石採取及探礦、採礦。4. 蓄水、供水、防洪排水工
程之開發。�. 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6. 遊樂、風景區、高爾夫球場及運動場地之
開發。7. 文教、醫療建設之開發。8. 新市區建設及高樓建築或舊市區更新。9. 環境保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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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進一步規範：「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其認定標準、細目及環

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於本法公布施行後一年內定

之，送立法院備查。」因此，行政院環保署後來並訂定「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

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及「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辦法，許多開發

行為因此在開發之前，都必須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且必須等到通過環評之後才得以

開發營運。因此，環評法的實施對於臺灣之相關開發行為確實帶來了相當大的衝

擊。

至於，環境影響評估的結構也值得注意，台灣現行環境影響評估制度是採取

「兩階段審查」的制度。根據環評法第六條第一項之規定，「開發行為依前條規定

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開發單位於規劃時，應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

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作成環境影響說明書。」（以下簡稱說明書），倘若環境

主管機關在第一階段審查之後，認為此開發行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者，應繼續

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環評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開發單位應參酌主管機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有關機關、學者、專家、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見，編製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以下簡稱評估書）初稿，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

而根據環評法第六條，第一階段的說明書有十個應記載事項註2，由其內涵可

知，民眾之意見並不包含於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註�。至於第二階段的評估書根據

環評法第十一條之規定，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事項達16項之多註4，由其內涵觀之，主

程之興建。10. 核能及其他能源之開發及放射性核廢料儲存或處理場所之興建。11.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

註2. 說明書應記載事項包括：1.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2. 負責人之姓名、住、
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環境影響說明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4. 開發
行為之名稱及開發場所。�.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6. 開發行為可能影響範圍之各種相
關計畫及環境現況。7. 預測開發行為可能引起之環境影響。8. 環境保護對策、替代方案。
9. 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10.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註�. 「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第五條之一：「開發單位於開發行為之規劃階段，開
始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應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刊登下列事項並公開十五日供民眾表達

意見…開發單位應參酌相關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及居民代表表達之意見，檢討評估範

疇。必要時，得邀請意見表達者召開範疇界定會議討論之。」如此規定是否就代表予以民

眾參與的機會，可能有值得討論之處。

註4. 評估報告書應記載包括：1. 開發單位之名稱及其營業所或事務所。2. 負責人之姓名、住、
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評估書綜合評估者及影響項目撰寫者之簽名。4. 開發行為之名
稱及開發場所。�. 開發行為之目的及其內容。6. 環境現況、開發行為可能影響之主要及次
要範圍及各種相關計畫。7. 環境影響預測、分析及評定。8. 減輕或避免不利環境影響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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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仍然是著重於環境影響的預測、分析及評定，與說明書一樣，皆是相當科技

導向。不過，「專家、學者、團體」與「當地居民」之意見終於在第二階段環評中

被包含了進來（第十一條），並必須召開公開說明會（第八條）及公聽會（第十二

條）註�。

開發單位於第一階段所製作「說明書」或第二階段所製作之「評估書」，皆是

由各級主管機關所設立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環評委員會）來予以

審查，此委員會之成員為專家學者及各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

於委員會總人數之三分之二，這些專家學者都是由環保署署長來聘任。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七條之規定，

「本會對於一般性開發計畫，得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一人擔任召集人，召集委員、

專家學者五人至九人組成小組進行審查，審查結果提報委員會議核定。」因此，許

多較具爭議性的環評案件皆先組成小組進行審慎的審查，待小組討論有了初步結論

之後，再提報至委員會討論。因此，環境保護團體及當地居民參與的重要性似乎是

受到了重視，而由政府機關行政官員及專家學者所組成的「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

會」更是對於開發案的通過與否具有相當大的決策能力註6。因此，在環境影響評估

法通過之後，環保團體便非常注重環評審查委員會的組成，要求能夠分配適當的名

額，以便爭取重大開發案的審查機會（劉力仁，199�：62）。
如前所述，環境影響評估大抵可以分成兩個階段，不過，特別值得注意之處，

我國環評法規的執行，有關說明書及評估書的內容皆是由開發單位自己來製作，而

不是由政府、環評委員會、或民間社會來主導。根據過去說明書及評估書的製作經

驗，開發單位往往是把說明書及評估書的製作交由其所聘請之顧問公司來處理。於

此，就發生了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也就是顧問公司所做出來的說明書或是評估書

大抵都是以開發單位的意見為依歸。這是因為私人顧問公司是屬營利事業組織，是

靠承接案子來獲取公司的利潤，因此，在獲利的原則之下，往往會與專業與道德方

面的考量相衝突，這也使得它們可能無法扮演著公正客觀的社會良心角色，致使它

們所產生出來的數據也不為社會所全然相信。也就是說，顧問公司雖承擔了專業公

策。9. 替代方案。10. 綜合環境管理計畫。11.對有關機關意見之處理情形。12. 對當地居民
意見之處理情形。1�. 結論及建議。14. 執行環境保護工作所需經費。1�. 預防及減輕開發
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16.參考文獻。

註�. 環境影響評估法最初之規定乃為程序相對較嚴謹的「聽證會」，但是在行政程序法於1999
年通過之後，環評法中的「聽證會」被修正為「公聽會」。

註6. 依據環評法第三條訂定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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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課責部份，但是由於與它簽約的主體是開發單位或開發商，而不是政府或是社區

民眾，它是必須對於開發商承擔責任，這也使得公共課責的實現大打折扣，而這可

能也是我國環境風險往往呈現低估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陳良榕就指出，「環境影響評估是讓開發單位聘請的顧問公司撰寫，預

測自己開發的影響，那就情理來講，如果預測的是開發會造成巨大的破壞，那開發

單位會把他們的報告交出來嗎？」（1998：1�-16）擁有許多環境影響評估經驗的
學者李崇德也表示：

「在使用模式預測開發行為對周遭環境影響時，開發單位委託的顧問公司總有

辦法找到模式，使模擬結果無論是施工階段或是未來營運階段都是影響輕微的。當

然，主管機關沒有公告污染擴散模式使用規範是主要的問題，而且主管機關的環評

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時，也沒有安排審查模式模擬的技術細節，審查委員們只好相

信顧問公司的良心，使得顧問公司獲有很大的揮灑空間。曾經有顧問公司使用最先

進模式模擬結果發現污染物濃度高於預估時，竟然可用另一模式模擬的較低濃度來

認為原先的模擬是不準確的（2000）。」
在上述情況之下，由顧問公司所製造出來的說明書及評估書自然會受到嚴重的

質疑，無法得到社會的信任，而社會各界原先寄望它能夠協助解決社會衝突的原意

恐也就無法達成了。至於環評委員會的審查功能顯然也受到了侷限，這是因為環評

委員所審查的資料主要也是來自於顧問公司。

也就是因為如此，本文主張環境影響評估不應完全以科技為導向，並認為只要

科技預測為可行的，社區民眾就必須予以接納。其實，社區民眾的意見必須給予充

分的重視，將其納入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中，並賦予他們有部分選擇的權力。針對

這一點，Gismondi（1997）就認為環境影響評估其實是充滿了政治、社會及道德的
相關議題，不應由科學所獨占。他進而指出，社會科學須先於自然科學，被納入

於環境影響評估之中。另外，蕭新煌及王俊秀也指出「一個完整的環境影響評估

作業，必須要融合社會科學專業知識在內，而並非純然是自然科學為工程專業的

範疇。」（1990：2）他們進一步主張「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IA）」的重要性。可是，相當可惜的，我國的環境影響評估嚴重偏向於技術理性
及科學的預測，對於地方民眾的感知並不重視，相當缺乏社會影響評估的面向。這

也就是說，由於所強調的是著重於技術理性，而非文化理性，環境風險因此似乎也

出現低估的現象，底下將由統計數字來予以說明。



廖麗敏、陳銘薰、徐世榮：環境風險評估通過比率的比較研究—以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評估報告書為例

101

四、研究標的、方法與結果

基於環評法是於1994年底通過，本研究原規劃以該法頒布施行後之所有經環保
署環評委員會審查完竣之說明書與評估書為研究標的，也就是涵蓋期間為199�年1
月1日至2008年12月�1日。不過，於資料庫統整、建立過程中發現，雖然行政院環
保署網站「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查詢系統」所建制資料是由1982年開始，但該查詢系
統所提供之分年查詢功能，現階段只能提供委員會年度係1999年以後的資料，而且
該查詢系統中之案件有記載委員會開會年度者，僅溯及至1996年份，本文乃透過環
保署環評網頁另一詳列分年「審查結論」之資訊，交叉比對出屬於1996～1998年度
之各個案件，因此本文之研究標的最後僅能限於自1996開始迄2008合計1�年間已完
成審查之說明書及評估書。另外必須說明的是，這些資料及其統計範圍為行政院環

保署網站上之可得的說明書及評估書，並不包含各縣市政府環保局所審核的案件。

本文後續將先統計環評委員會對於說明書及評估書的審查結果，分別呈現於表

2及表�，並輔以美國及歐洲的相關經驗進行比較，再來則分析承接說明書或評估書
數量最多的前10大環評顧問公司，以其環評審核結果之分布狀況進行分析。接下
來，則是進一步針對顧問公司所提出的說明書或評估書中最重要的「預防及減輕開

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之內容，進行統計分析，本文意圖經由此摘要

表的統計分析來凸顯環境風險嚴重低估的現象。

（一） 我國環評說明書及評估書的審查結果和其與歐美經驗之比較
表2彙整了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果統計，由表2可知，絕大

多數（�96件，8�.9%）的說明書都是以「有條件通過審查」來予以結案，2�件
（�.4%）評定為「進入第二階段審查」，�2件（7.0%）則為「認定不應開發」，
而200�-2006年之通過比率有明顯降低的趨勢，這可能與此屆（第六屆，任職期間
為200�/08/01-2007/07/�1）環評委員會內有多位成員是來自於環境保護團體有關。
但是在第六屆委員去職之後，通過之比率似有上升的現象。

表�則列示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果統計，由表�可知，本研
究調查的1�年之間，僅有少數（共�2件）註7的環評案件會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而

註7. 表2中第一階段審查結果為進入第二階段審查者有2�件，而表�中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
查案件有�2件，其案件數差異之來源有二：（1）時間差異：案件經審查認為應進入第二
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者，須依環評法第十一條進一步進行評估並製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

而往往於隔年或數年之後方能完成並進行第二階段的審查。本次研究統計之範圍為1996年
至2008年，因此表�第二階段審查案件中，涵蓋了不少於199�年以前所審查應進入第二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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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環評之案件，例如九九峰藝術村之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時間為199�年，而第二
階段環評審查則在1996年進行；台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規劃之第一階段環評審查時間
為199�年，而第二階段則在1998年進行。另一方面在本文表2認定應進入第二階段審查的
2�件中，經進一步確認，僅有12件出現於表�之中，因為有些案件就撤回而不繼續進行審
查，有些則可能會在2009年之後才進入第二階段審查。（2）主管單位差異：本次統計分
析之範圍僅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之環境影響評估案件，不包含各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審查之案件。而各縣市政府審查認為應進入第二階段環評之案件，依法應由開發單位編製

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再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環保主管

機關，而此「環保主管機關」則未必與第一階段環評之主管機關相同。例如宜蘭大溪蜜月

灣地區開發計畫是由宜蘭縣政府環保局進行環境影響說明書之審查，而由環保署進行第二

階段評估書之審查。換言之，同一案件之兩階段環評可能分別由不同主管機關審查，環保

署可能僅進行其中第二階段之審查，故其審查評估書之件數可能多於環保署認為應進入第

二階段環評之件數。

表2　第一階段「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果統計

狀況

年度

受理

案件數

審查

案件數

審查狀況

通過

審查

有條件

通過審查

進入

第二階段

審查

認定不應

開發
撤銷

1996 4 4 0 4（100%） 0 0 0
1997 �� �� 0 27（82%） 6 0 0
1998 26 26 0 24（92%） 2 0 0
1999 �7 �7 0 �2（91%） 4 1 0
2000 22 22 0 17（77%） 1 4 0
2001 78 78 0 71（91%） 4 � 0
2002 41 41 0 �7（90%） 1 � 0
200� 42 41 0 �6（88%） 2 � 1
2004 �0 �0 0 4�（86%） 2 � 0
200� 28 27 0 19（70%） 1 7 1
2006 22 20 0 1�（7�%） 0 � 2
2007 26 2� 0 2�（92%） 1 1 1
2008 �2 29 0 28（97%） 1 0 �

小計 461 4�� 0 �96（8�.9%）
2�

（�.4%）
�2

（7.0%）
8

（1.7%）
資料來源：從行政院環保署網站「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查詢系統」及審查結論網頁整理而來。

註：括弧中百分比之計算係以受理案件數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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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的結論屬「有條件通過審查」之百分比高達94.2%。值得特別玩味之處乃是必
須進入第二階段環評的開發案件未必會直接進入第二階段的審查，此一送件進入審

查程序的會議議程是由環保署來予以掌控，由於第六屆環評委員會是近年來環境

意識最為高漲的一屆，對於敏感的開發案件往往是持比較謹慎之態度，致使送審的

案件相對的稀少。此外，開發單位為了避免開發案無法通過，也往往延遲送件之時

程，在200�-2007第六屆環評委員任職期間，並無任何必須進行第二階段審查的案
件送入環評委員會註8。

表�　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果統計
狀況

年度
受理案件數 審查案件數

審查狀況

通過審查 有條件通過審查 認定不應開發

1996 4 4 0 4（100%） 0
1997 12 12 0 12（100%） 0
1998 9 9 0 9（100%） 0
1999 9 9 0 9（100%） 0
2000 � � 0 2 （67%） 1
2001 8 8 0 6 （7�%） 2
2002 2 2 0 2（100%） 0
200� � � 0 �（100%） 0
2004 1 1 0 1（100%） 0
200� 0 0 0 0（不適用） 0
2006 0 0 0 0（不適用） 0
2007 1 1 0 1（100%） 0
2008 0 0 0 0（不適用） 0
小計 �2 �2 0 49（94.2%） �（�.8%）

資料來源：從行政院環保署網站「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查詢系統」及審查結論網頁整理而來。

如前述，絕大多數（8�.9%）的說明書都是以「有條件通過審查」來予以結

註8. 根據胡慕情（2007）報導：「『政府無能！』、『環評已死！』前環保委員詹順貴與現任
委員台大教授徐光蓉昨天未出席最後一次環評大會，他們選擇在環保署前靜坐，表達對環

保署架空環評委員權利、以行政程序杯葛環評委員決議的不滿。詹順貴表示，今年4月環
評委員審完台塑大煉鋼廠的案子後，接著�月也將彰功火力發電廠審完並做成決議。環評
委員認為已可直接進入第二階段審查，送環評大會討論，不需再讓業者補件。但原本�月
就應召開的會議，時至今日依然沒有進度，環評委員質疑環保署透過行政程序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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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這是個非常重要的數據。這個比率是否太高？這非常值得深入探討，本文欲探

求美國及歐洲的相關經驗。

根據美國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倘
若政府的行為可能會對於環境產生重大的影響，那麼就要製作環境影響說明書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EIS），不過在製作EIS之前，必須先製作環境影
響說明書初稿（draft 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DEIS），並提交給環保署審
查。環保署的審查標準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分成四個等級，其內容為沒有

反對（lack of objections, LO）、環境憂慮（environmental concerns, EC）、環境反
對（environmental objections, EO）、及環境不滿意（environmental unsatisfactory, 
EU），不過環境憂慮及環境反對這二項是在1984年之後才出現的，在這之前，這
兩個項目是歸類為同一項，名稱為環境限制（environmental restrictions, ER）；至
於第二類的分類主要是審查DEIS所提供的資訊是否充分，其又分成三個等級，分
別為適當資訊（adequate information）、不充分資訊（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及不適當資訊（inadequate information）。與本文比較相關的應該是屬於第一個分
類。

前述「沒有反對（LO）」的意思為環保署對於DEIS所提出的選擇方案並沒
有要求重大的改變，環保署可能僅要求部分的變革；「環境憂慮（EC）」的意
思為環保署的審查已經確認一些環境影響，而為了維護環境，這些環境影響必須

被避免，環保署可能要求改變DEIS所提出的選擇方案，或是要求改變減輕的方
法；「環境反對（EO）」的意思為環保署已經確認有重大環境影響（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而為了保護環境，這些重大環境影響必須予以避免，環
保署可能會要求DEIS所提出選擇方案的重大改變；「環境不滿意（EU）」的意
思為環保署已經確認不利的環境影響（adverse environmental impacts），環保署並
且相信所提出的行為不應該繼續進行，因為該行為會嚴重危害環境。Tzoumis and 
Finegold（2000）整理了1970-1997的DEIS，共有19,2�6個案，並整理出評估等級之
次數及百分比統計如表4。
雖然1984年的分類項目有所改變，本研究以為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表，可

以用來與上述表2進行比較。由表2可知，我國的審查分類大抵分為四類：通過審
查、有條件通過審查、進入第二階段審查、及認定不應開發，本研究以為或可以將

「認定不應開發」類比為EU、「進入第二階段審查」類比為EO、「有條件通過審
查」及「通過審查」類比為ER加上LO的比率、或是EC加上LO的比率。倘若將ER
的比率與LO的比率相加，則其比率為74.9%，這低於我國「有條件通過審查」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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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8�.9%）；若是將EC的比率與LO的比率相加，則其比率為72.�%，也是低於我
國「有條件通過審查」的比率（8�.9%），這或許可以用來推論我國環境風險評估
似乎有低估的現象註9。

由表�得知，相較於Tzoumis and Finegold（2000）的統計，Tzoumis（2007）研
究中LO的比率下降，但EC的比率卻是大幅度的提升，若是將LO的比率與EC的比
率相加，則上述四大機構的最高的比率為94.2%，最低的比率為82.7%，那麼我國
「有條件通過審查」的比率（8�.8%）就沒有過高，但是由於這份研究僅是著重於
聯邦政府四大機構，並非是全部的案例，因此，是否適合來進行全部的推論，可能

就有待商榷。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課題是我國的分類標準與美國分類標準的類比是

否允當的問題，也就是說，「通過審查」及「有條件通過審查」是否適合類比為

LO加上EC的比率，這也是值得後續進一步的研究。
此外，有關於歐洲方面的研究，Barker & Wood（1999）採取了Lee & Colley 

（1992）的評估方法，來評估歐盟8個國家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評估的分類標準除了無法評斷（Not applicable, NA）之

註9. 但是在私有化浪潮的衝擊下，美國的環境影響評估近年來似乎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Tzoumis（2007）進一步分析1998年至2004年間，提出DEIS數量最多的四大聯邦政府機
構，其DEIS分別被環保署評定的等級，並列於表�。這四大機構分別為聯邦林務署（Forest 
Service, FS）、聯邦公路總署（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FHWA）、陸軍工程兵團
（The Army Corp of Engineers, ACOE）、土地管理局（The 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BLM）。

表4　美國DEIS的評估等級之次數及百分比統計

等級 次數
百分比

（包含缺漏值）

有效百分比

（排除缺漏值）

累積

百分比

EU 164 0.9% 1.8% 1.8%
EO（1984年後開始使用） 4�� 2.4% �.0% 6.8%
EC（1984年後開始使用） 1,680 8.7% 18.4% 2�.2%
ER（僅使用於1984年之前） 1,894 9.8% 20.8% 4�.9%
LO 4,9�4 2�.6% �4.1% 100.0%
被分類的DEIS個案 9,127 47.4% 100.0%
缺漏值 10,109 �2.6%
全部DEIS 19,2�6 100%
資料來源：Tzoumis and Finegold（2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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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分為A-F等六個等級，A代表的是內容相當優良，沒有其他重要的工作需要
進行；B代表的是內容是讓人滿意的（generally satisfactory），僅有些微的疏漏及
不適當的地方；C代表的是內容僅達滿意（just satisfactory）的程度，儘管有疏漏及
不適當之處；D代表的是部分內容有不錯的嘗試，但是報告書整體而言卻僅是不滿
意的（just unsatisfactory），因為有疏漏及不適當之處；E代表的是不滿意的（not 
satisfactory），因為有重要的疏漏及不適當之處；F代表的是非常不滿意（very 
unsatisfactory），因為重要的工作被忽略了。Barker & Wood發現在1990-1991年
之間，被評為僅達滿意及其以上等級（C、B、A），其比率為�0%，在1994-1996
年之間，被評為僅達滿意及其以上等級（C、B、A），其比率則增加為71%，本
文以為這個數據也是值得參考的，而這個比率也類似於前述Tzoumis and Finegold
（2000）對於美國DEIS的研究，但是，不論是美國或是歐盟八個國家的評比，其
比率都是低於我國「有條件通過審查」的比率（8�.9%）。

（二） 前 10大環評顧問公司環評審核結果
然而，上述表2及表�之統計乃是經過環評委員會審查後的結果，並無法呈現顧

問公司所提出說明書或評估書之原始評估內容，因此，本文進一步針對環保署紀錄

在案之說明書及評估書共�1�案件，從網站之文件目錄，逐一摘錄其檔案資料，整
理成資料庫，其中說明書有461件，但2�件無檔案資料，另有1件無「預防及減輕開
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簡稱「摘要表」），經扣除此26件之後，剩
餘4��件；評估書共�2件，其中有�件無檔案資料，另有2件無摘要表，經扣除之後
為47件。因此，在本研究的資料庫當中，共有說明書及評估書檔案48�件，摘要表
482件，詳如表6。

表�　美國聯邦政府四大機構所提DEIS的環境影響分類等級與件數，1998-2004

機構
分類等級的百分比（件數）

LO EC EO EU Totals
FS �1.9%（2�1） 62.�%（4�2） �.8%（42） 0 100%（72�）
FHWA �1.6%（1�4） �9.0%（288） 9.2%（4�） 0.2%（1） 100%（488）
ACOE ��.9%（118） 46.8%（1�4） 14.6%（48） 2.7%（9） 100%（�29）
BLM 29.�%（  �6） �7.4%（109） 12.6%（24） 0.�%（1） 100%（190）
資料來源：Tzoumis（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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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說明書及評估書件數統計
件數

種類
總件數 無檔案資料 無摘要表 有檔案資料 有摘要表

說明書 461 2� 1 4�6 4��
評估書 �2 � 2 49 47
小計 �1� 28 � 48� 482

為了暸解究竟環評顧問公司承接案件之分布情形及其審查結果，本研究利用這

48�件檔案資料，（需排除無檔案資料者，係因無從得知承接公司名稱），統計出
承接的顧問公司共有達12�家（包含8家實為兩個公司之組合）。而這些案件依承
接公司排序後，進一步計算出承接數量最多的前10大顧問公司之件數即達2��件，
佔總件數之4�%，其中排名第一的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承接42件之多，第10大的南亞
塑膠公司則承接了11件，而此前10大顧問公司之審核結果，繪示如圖1。從圖1可以
看出，大部分公司的審核結果皆為有條件通過審查，東達公司比例最低，亦已達到

7�%，中興公司次低為86%，而有2家公司為100%有條件通過。本研究另外統計承
接數量最多的前26家顧問公司，合計件數可達��9件（第21～26大顧問公司承接件
數為�件），佔總件數之66%，其審核結果分布之狀況與前10大者並無重大差異，
亦是集中於有條件通過審查。

圖1　前10大環評顧問公司各種審查結果案件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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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分析結果
接下來，在說明書或評估書的內容當中，我們發現最為重要者乃是檔案最後所

呈現之「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範例請參見附錄），

此摘要表可以說是說明書或評估書的結論。此表的左邊部份，乃是依各種不同「環

境類別」（如物理及化學環境、生態環境、社會經濟與人文環境、景觀遊憩環境

等）項下之不同「環境項目」（如地形與地質、河川水文、空氣品質、噪音與振

動、廢棄物、陸域動物生態、陸域植物生態、海域生態、河川生態、人口、經濟結

構、土地利用、公共設施、交通運輸、文化遺址、景觀環境、與遊憩環境等）進行

定性及定量之綜合性的評估。右邊部份「影響階段」之評估內容又分為施工及營運

兩個期間，由此進行各環境項目下之「影響說明」，並進行其「影響評估」程度之

評估，及「預防及減輕對策」之評定，上述兩類之評定等級乃是本研究注視之重點

所在。

承上述，摘要表之影響程度分為兩部份，第一部分為該開發計畫對於環境影響

程度的評估，這是以「影響評估」之「程度」來呈現，第二部份則是實施對策後對

環境影響程度的評估，這是以「預防及減輕對策」之「評定」來予以呈現。其呈現

之方式皆有統一的規格，共分為以下七個等級：顯著正面影響（+++）、中等正面
影響（++）、輕微正面影響（+）、幾無影響（○）、輕微負面影響（-）、中等負
面影響（--）、及顯著負面影響（---）。由於這些等級在各說明書或評估書皆是一
致，因此就可以予以統計並作分析。

本文將所有案件摘要表中之「影響評估」程度之等級，與「預防及減輕對策之

後」評定之等級逐一加以計次，由於每一份摘要表之「影響評估」程度或預防及減

輕「對策之後」評定的項目有多有少，因此本文以百分比法，重新計算出，上述七

個等級中每一等級計次佔該份報告書所有等級計次和之百分比，以利不同案件間各

等級分布狀況之比較，統計結果顯示於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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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評定等級統計圖
註：座標軸兩刻度間為介於兩程度之間，最右側為缺漏值或無法評估影響程度

從圖2可見，在「影響評估」程度之等級方面，該開發計畫的影響程度被評
定為「輕微負面影響」（-）的項目，佔了4�%，而「幾無影響」（○）者，佔
了26%，介於兩者之間的比率為�%。也就是說，所有評估項目中，被評定為僅是
「輕微負面影響」及「幾無影響」的比例就高達74%。進一步地，在實施「預防及
減輕對策」的解決對策之後，其評定的影響等級中，「幾無影響」者變成了4�%，
「輕微負面影響」則是降低為26%，介於兩者之間佔了7%，亦即有76%為僅是「輕
微負面影響」及「幾無影響」，至於「中等負面影響」（--）及「顯著負面影響」
（---）的比率皆為0%。換言之，經由此圖的統計，發現在實施解決對策之前，被
評定為有負面影響程度者為61%（�%＋4�%＋2%＋10%＋1%）；但是，在實施解
決對策之後的影響程度評估，有負面影響程度者降低為��%（7%＋26%），而且最
為嚴重之程度皆僅是「輕微負面影響」，環境風險似有低估之虞。本文以為這個統

計數值的呈現具有重要的意涵，這是由於環保署的環評委員會的審查工作即是針對

這樣的結果在進行評估，在此情形下，其通過環評之比率自然是非常高的，這也是

絕大多數的說明書（8�.9%）及評估書（94.2%）都是以「有條件通過審查」來予
以結案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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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本文透過環境影響說明書及評估報告書的製作成果，來凸顯環境風險低估的重

要課題，研究者以環保署紀錄有案之說明書及評估書建立了計1�年之資料庫，共
有48�個說明書或是評估書的檔案，其分別由12�家顧問公司所製作。在說明書及
評估書的內容當中，本研究相當感興趣者乃是最後所呈現之「預防及減輕開發行

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經由此表的統計，發現在實施解決對策之前，

被評定為有負面影響程度者為61%；但是，在實施解決對策之後的影響程度評估，
有負面影響程度者降低為��%，而且最為嚴重之程度皆僅是「輕微負面影響」，環
境風險恐有明顯低估之虞，而這可能也就是絕大多數的說明書（8�.9%）及評估書
（94.2%）都是以「有條件通過審查」來予以結案的主要原因。經由與歐美先進國
家的比較，我國環境影響評估的通過比率也是明顯高過於他們，這或許表示了我國

環境風險的評估可能出現了低估的現象，而這或許也可以用來解釋我國環境抗爭仍

然不斷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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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環境
類別

環境項目
影響階段

影響說明
影響評估

預防及減輕對策 評定施工
期間

營運
期間

範圍 程度

物理及
化學類

地形、
地貌

✓
●農耕整地移除後，屬不可恢復之
影響。

計畫區 － ●縮短施工時程及加強施
工管理。

○

✓

●改變原先農作物之單純舊貌，重
新賦予現代化廠房之新視野。

計畫區 ○ ●加強工業區內環境管理
及植樹綠化，週界並以綠
帶隔離緩衝。

＋

地質
✓

●無斷層或縐折構造，整體工程對
地質環境並無影響。

計畫區 ○ ●縮短施工時程及加強施
工管理。

○

✓ ●地層並無特殊地層結構。 計畫區 ○ ●加強防震設計。 ○

土壤

✓

●生活廢棄水以及施工機具漏出之
油污，於施工期間，將短暫造成基
地土壤之輕微污染。

計畫區 － ●區內設置簡易污水處理
設施（如流動式廁所）及
貯油桶。

○

✓

●廢水經污水處理後排入輸水專
管，並無排放至地下土壤中。因此
對土壤並不會產生污染之情況。

計畫區 － ●規劃污水處理廠。 ○

水文

✓

●地表裸露面積增加，並使逕流量
及土壤沖刷機會大增。

計畫區
及鄰近
地區

－ ●規劃臨時沉沙滯洪池。
●縮短施工時程及加強施
工管理。

○

●申請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之
同意供水，由自來水公司提供，並不
抽取地下水，故無地下水水權問題。

○ ○

✓

●工業廢水收集處理後，經中水道
系統回收部份放流水後，剩餘放
流水排入污水處理廠排放口專管，
由基地旁沿三崁中溝延伸至下游，
最終承受水體為大甲溪，對三崁中
溝、大甲溪水文負荷影響不大。

計畫區
及鄰近
地區

○ ●規劃污水處理廠、中水
道回收系統及污水排放輸
水專管。

○

●各項用水均由自來水系統供應，
並不抽取地下水，對本地區之地下
水水位並不會造成影響。

○

水質

✓

●施工人員之生活污水及施工機
具、車輛之保養清洗水，若無回收
處理，將影響承受水體水質。

大甲溪 ― ●設置流動廁所，處理施
工人員之生活污水。

○

●於基地出入口處設置清
洗車輛設備，沉澱懸浮固
體。

＋

✓

●處理後之放流水符合環保署公告
之放流水及中水用水水質標準，直
接承受水體為大甲溪。

大甲溪 － ●設置污水處理廠，處理
污水至符合放流水標準，
再予排放。

○

●規劃中水道回收系統，
增加水資源回收利用。

＋＋

●設置輸水專管，沿三崁
中溝搭排至大甲溪排放。

＋

符號說明： +++：顯著正面影響，++：中等正面影響，+：輕微正面影響，○：幾無影響，
  －：輕微負面影響，－－：中等負面影響，－－－：顯著負面影響




